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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核定「大學多元入學方案」說明 
教育部高教司 

106.04.19 

一、 招聯會研提「大學多元入學方案」之說明： 

(一) 以現況微調再精進為原則，就大學考試及招生進行調整。 

(二) 入學考試：主要為學科能力測驗與分科測驗，並減少考科數

以降低應考壓力，鼓勵學生適性學習。 

(三) 學習歷程：針對學生所具備考試分數不易看出之重要能力、

潛能、特質與學習表現進行評估。 

(四) 招生維持多元入學管道：申請入學重在參採學習歷程、其他

表現或校系自辦甄試項目；分發入學重在簡單一致，僅採計

入學考試成績。至於繁星推薦延後至 4 月辦理，與特殊選才

招生條件將另行規劃。 

(五) 作業時程：學科能力測驗於高三寒假辦理，分科測驗則於高

三畢業後辦理；申請入學於高三課程結束後先行辦理後放榜，

分發入學則於分科測驗結束後進行。 

二、 本部後續推動事項： 

(一) 建置高中學習歷程資料庫： 

學習歷程收錄項目與現行升學備審資料類同，惟透過資料庫

匯出格式清楚一致的審查資料，更有助大學分析、審閱資料

系統化與效率化；而資料係由學校、機構及學生定程上傳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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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高資料公信力，並在符合個資法與資安相關規範下，由學

生於高三升學時自主檢視且直接匯出審查資料，減輕學生準

備審查資料的負擔。 

(二) 推動大學招生專業化發展： 

鼓勵大學積極優化與簡化學習歷程審閱機制、提升大學招生

專業化與效率化以落實十二年國教新課綱目標，並強化大學

招生系統化落實國家人才培育創新政策。 

(三) 推動高中銜接大學課程、提升高中學習完整性： 

補助大學招聯會建置「準大學生先修課程聯合認證平臺」，

協助獲繁星推薦或申請入學錄取之高三生，有效自主學習、

強化基礎學科知能以銜接大學課程，讓高中學習活動不中斷。 

三、 本部後續督促招聯會、大考中心辦理事項： 

(一) 公布｢大學 18 學群與高中課程諮詢輔導參考表」，並促大學

校系於本方案實施 2 年前公布參採學習歷程內容與方式。 

(二) 自 107 學年度起分階段、逐步延後個人申請入學時程，保障

高三學習完整性，搭配十二年國教課綱實施的首屆大學考招

延後至高三下課程結束。 

(三) 針對學習歷程檔案資料納入申請入學第 1 階段檢定或篩選

等調整措施進行模擬與試辦。 

(四) 積極研議調降入學考試採計科目數，以降低學生應試負擔並

落實適性育才選才精神。 

(五) 持續精進改善入學考試命題，呼應核心素養與學習內涵。 

(六) 持續辦理分眾宣導，以淺顯易懂的方式對高中教師、學生與

家長妥善溝通，確保各界正確理解方案內容及相關配套。 

 


